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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外国语大学文件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印发《大连外国语大学教学建设和教学
研究项目经费使用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    

《大连外国语大学教学建设和教学研究项目经费使用管理办

法》经学校 2017年第 13次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连外国语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9月 26日 

 

大外校发〔2017〕119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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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外国语大学教学建设和教学研究项目
经费使用管理办法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升学校教学建设和研究水平，规范教学建

设和研究行为，推动教学改革工作的深入开展，提高教学建设和

教学研究经费使用效益，立足学校教学建设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章 经费来源及使用范围 

第二条  经费来源 

（一）国家有关部委下拨的教学建设和教学研究项目经费； 

（二）辽宁省教育厅下拨的教学建设和教学研究项目经费； 

（三）有关单位委托（或协作）进行的教学建设和教学研究

项目经费； 

（四）学校立项的教学建设和教学研究项目经费； 

（五）其他渠道来源的教学建设和教学研究项目经费。 

第三条  经费使用范围 

（一）调研差旅费（报销时需持学校开具的单位介绍信）； 

（二）文献图书资料的购置、复印、编印、翻译等费用； 

（三）相关教材出版的经费； 

（四）参加有关会议的会务费、差旅费（需持会议通知）； 

（五）软件购置费及经过教务处、后勤管理处批准的小型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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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硬件费用； 

（六）项目评审费、成果鉴定费及申报成果的有关费用； 

（七）项目劳务费、专家咨询费等； 

（八）师资培训费； 

（九）学术交流经费。 

第三章  经费预算管理 

第四条 教务处会同财务处进行经费的预算、分配和管理。统

筹制定每学年建设项目，并对建设项目组织检查、验收，对项目

经费的使用和完成情况进行年度总结。  

第五条 各教学单位分管教学负责人负责组织本单位项目申

请及下拨到本单位的项目建设经费使用的指导、监督和管理，协

调、组织本单位建设项目的验收准备工作。 

第四章  经费使用方法 

第六条 学校分三次划拨经费，项目启动后，根据项目实施规

划，首先划拨经费的 40%用于前期建设，中期验收合格后，继续划

拨经费的 40%，项目建设通过终期验收合格后，划拨剩余的 20%。 

第七条 实行项目主持人负责制。由项目主持人负责学校所拨

经费的领取、使用、监管、报销等相关事宜，项目负责人应合理

安排经费开支，认真记录每一项经费支出。项目主持人需分别在

中期验收和终期验收前一个月代表项目组向教务处递交验收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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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，并做好项目阶段总结和经费使用详细报告。 

第八条 项目须接受教务处和所属院系的管理与监督。教务处

根据各项目经费支出情况，在学年末向分管校长汇报教学建设和

教学研究项目经费使用情况。 

第九条 实行专款专用制度。所有教学建设和教学研究项目经

费不得挪作他用，保证专款专用，教学建设和教学研究项目经费

的开支必须符合财务制度的规定，贯彻统筹安排，量入为出，保

证重点，厉行节约的原则。 

第十条 实行实报实销制度。项目主持人应分别在中期和终期

结束前，持报销凭证经所属教学单位负责人、教务处负责人、财

务处负责人签字后到财务处报销。主持人也可委托专人办理相关

报销手续，委托人所持报销凭证背面应有该项目主持人本人的亲

笔签字。 

第十一条 如项目主持人因故(如项目主持人出国、调动、重

病等)中止项目，其项目经费一般亦同时停止使用；如确有需要，

由项目组提出申请更换项目主持人报告，经所在教学单位教学负

责人、教务处负责人审批后，可另选项目主持人继续开展项目建

设。 

第十二条 对于未按照预期计划完成项目建设或无故拖延计

划实施的项目，教务处有权终止继续使用经费并扣拨后续经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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甚至追回部分经费。 

第五章 附则 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经学校 2017 年第 13 次校长办公会通过，自

发文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大连外国语大学教务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9月 18日拟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大连外国语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9月 27日印发 


